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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狀況及停牌

茲提述本公司就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刊發之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及二
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公告（「公眾持股量公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本節
內所有詞彙與公眾持股量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提供最新情況，其已採取積極行動就本公司可獲得有關
重新維持《上市規則》第8.08條規定的公眾持股量的意見向其財務顧問進行諮詢，
以解決此公眾持股量問題。

本公司就此或在適當時候，將遵照《上市規則》再發公告。

由於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已低於《上市規則》第8.08條所規定的25%，本公司的股
份及債務證券已自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並將保持停牌直
至進一步發出通知。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留法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李留法、李和平、廖耀強（其
替任董事為閻正為）及張鈺明；兩名非執行董事，即華國威及張家華；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文琪、羅沛昌及黃之強。


